
 

        (一) 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

站。 

        (二)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 第十八組：零售市場。 

        (四) 第十九組：一般零售業甲組。 

        (五) 第二十組：一般零售業乙組。 

        (六)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七)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八)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十四）汽車保養所及洗車、（二十

九）自助儲物空間。 

        (九)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十)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十一) 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之（一）銀行、合作金庫、（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五）信託投資業、（六）保險業。 

        (十二)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十三) 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之（三）旅遊業辦事處、（六）營業性

停車空間。 

        (十四) 第四十一組：一般旅館業。 

        (十五) 第四十二組：觀光旅館業。 

        (十六) 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十七) 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十八) 第五十二組：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第九條之一    在第四之一種住宅區內得為第四種住宅區規定及下列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二、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但不包括（二十九）自助儲物空間。 

          三、第三十組：金融保險業。 

          四、第三十二組：娛樂服務業之（十二）資訊休閒業。 

          五、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六、第三十七組：旅遊及運輸服務業。 

第九條之二   （刪除） 

第十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 

第二種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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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第四種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百 

              前項建築物面臨三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河川，於不妨

礙公共交通、衛生、安全，且創造優美景觀循都市計畫程序劃定者，容積率得酌

予提高。但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住宅區種別 容積率 

第二之一種 百分之一百六十 

第二之二種 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第三之一種 百分之三百 

第三之二種 百分之四百 

第四之一種 百分之四百 

              依第二項規定且於都市計畫圖上已標示為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第二之二種住

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四之一種住宅區之地區，建築

基地臨接道路面寬在十六公尺以下者，其容積率仍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者，其

建蔽率放寬如下： 

          一、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四十。 

          二、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五十。 

          三、第四種住宅區，建蔽率百分之六十。 

第十一條    住宅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五。 

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種住宅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及十點五公尺，第二種住宅

區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五層樓及十七點五公尺。但屋齡超過三十年之建築

物，非屬山坡地且無地質災害之虞，依法辦理都市更新者，得循都市計畫

程序辦理。 

第十二條    住宅區建築基地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綠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樂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河川區、湖泊、水堰或其他類

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第十三條     住宅區內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其高度比之計算如下： 

        一、基地臨接最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範圍內之部分，

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二、前款範圍外之基地，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以其他道路中

心線各深進十一公尺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以其他

道路中心線各深進十二公尺範圍內，自次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

未逾三十公尺，以次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並依此類推。 

        三、前二款範圍外之基地，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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